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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

松国资委〔2025〕13 号

关于调整《松江区国有企业投资、融资、担保、
资金出借监督管理办法》部分内容的通知

各区管国有企业：

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、融资、担

保、资金出借行为。经研究，对《松江区国有企业投资、融资、

担保、资金出借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松国资委[2024]6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中部分条款内容作如下调整：

一、将《办法》第四条第（一）款第 4 项的内容，调整为：

4、督促企业编制年度投资计划，对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实行报告

管理，检查企业年度投资计划情况。

二、将《办法》第四条第（二）款第 1 项中“区管国有企业

投资管理制度应当由党委会、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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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委备案”调整为：“区管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应当由党委

会、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报告国资委。”

三、将《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一）款第 1 项的内容，调整为：

1、企业应当编制年度投资计划，并按照层级管理原则，统一由

区管国有企业汇总本企业集团内各级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报告

区国资委。

四、将《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一）款第 2 项中“确需追加投资

项目的应调整年度投资计划，并将调整后的年度投资计划报送区

国资委备案。”调整为：“确需追加投资项目的应调整年度投资

计划，并将调整后的年度投资计划报告区国资委。”

五、将《办法》第八条第（一）款中“对发现的问题向董事

会、监事会、等相关机构进行通报。”调整为：对发现的问题向

董事会等相关机构进行通报。

六、将《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第 2 项的内容，调整为：

2、国有企业形成新的非控股型股权投资，应按《上海市国资委

监管企业参股管理合规指南》（沪国资委法规〔2025〕112 号）

参与章程制定，进一步维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。

七、将《办法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款的内容，调整为：（一）

风险可控，严格限制担保和资金出借对象。一是严禁对与松江国

资系统无股权关系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担保及出借资金。二是严

禁假借经营、投资活动等名义变相借出资金，如融资性贸易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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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三是严禁为基金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担其他形式的连带

责任。四是原则上只能对松江国资系统（本办法适用范围）内具

备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企业提供担保及出借资金。五是原

则上不得对进入重组或破产清算程序、资不抵债、连续三年及以

上亏损且经营净现金流为负等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企业提供

担保或者出借资金。

八、将《办法》第十五条第（三）款的内容，调整为：（三）

权责对等，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持股比例对控股企业提供担保或出

借资金。原则上不得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和资金出借。企业对非

全资子企业和参股企业收取出借资金利率一般不低于同期融资

成本。

九、将《办法》第十六条第（一）款的内容，调整为：（一）

对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，但确需提供担保或资金出借的

（严禁性事项除外），企业所属集团需对该事项进行风险评估，

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审批。若企业存在现金流短缺、资产负债率过

高等情况，集团需制定风险处置方案，明确风险应对措施，并纳

入重大风险事项管理。企业应依据所提供担保或出借资金的风险

程度和反担保人的财务状况、履约能力来确定接受反担保的方

式。集团在完成担保或资金出借相关程序后 20 个工作日内形成

报告报区国资委。

十、将《办法》第十六条第（二）款的内容，调整为：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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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本条第一款范围内的担保和资金出借事项，区国资委授权企

业自主决策实施，在年末编制专题报告，就年度担保和资金出借

完成情况向区国资委合并报告。

区管国有企业要建立内部担保或资金出借管理制度，完善决

策机制，优化管控流程，加强对潜在代偿风险和违约风险的把控，

及时准备以下相关资料报区国资委，或妥善保存接受区国资委监

督、检查：

十一、将《办法》第十七条第（一）款的内容删除。

十二、将《办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内容，调整为：区管国

有企业开展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，按本市、本区的相关制度

规定执行。

十三、《办法》第十九条增加一款：投资行为涉及设立企业

的，按区国资委有关新设企业工作指引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9 月 23 日

上海市松江区国资委办公室 2025 年 9月 24 日印发


